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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渔业监督管理要求不断提高，捕捞能力压减和禁渔范围扩大产生的退捕
渔民安置成为重要课题。从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渔业监督管理现实需求、退捕渔民安置需求方面分析退

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必要性，从法律依据、渔民意愿调查结果和渔民能力优势、相关实践基础方面分析

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可行性，并对林业管理中的护林人、治安管理中的辅协警的制度化发展情况进

行分析借鉴。对我国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提出如下建议：（１）明确渔业巡护员的法律地位与职责；（２）
根据所在水域面积、退捕渔民的实际情况以及巡护难易程度等设置人员数量；（３）建立统一的招录标准；（４）
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５）加强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６）建立以培训结果和平时工作表现为考核标准的考核
制度；（７）建立多角度监督体系；（８）将部分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保障渔业巡护
员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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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渔业放开搞活政
策的实施，我国捕捞生产能力显著提升，捕捞渔

船和从业渔民数量快速增加后一直居高不下，与

渔业资源日趋衰退、捕捞水域不断缩减形成尖锐

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行生态文

明建设。在渔业方面，各级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和

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内陆水域减船控产，渔民退

出捕捞业。在此形势下，如何妥善安排渔民退捕

后的生产生计问题成为重要课题，这关系到渔业

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和最基本的社会

民生保障，需要在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退捕渔民新出路。另一方面，随着渔业管理

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渔业监督管理能力的需求不

断提高。在此背景下，以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

管理为研究目标，多方面分析退捕渔民参与渔业

监督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借鉴森林管护制

度和辅协警制度的经验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力图

为妥善安置退捕渔民拓展途径，同时也为提高渔

业监督管理能力和效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１　政策背景

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资源过度利用

和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重

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将生态文明建设推至国家

战略的高度，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

重要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

设定位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相

关理念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水生生态系统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正全力推进以“强化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促进捕捞业优化调整”等为主要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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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生态文明建设。在海洋方面，２０１７年农业部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实施海洋

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通知》，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国
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２万艘、功率１５０万 ｋＷ
（基于２０１５年控制数）。在内陆水域方面，主要
以我国重要生态宝库和生态屏障的长江流域为

重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带的目标推进

水生生态系统保护［１］。２０１６年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提出，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进行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国渔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央
一号文件相继强调要推动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

实施全面禁渔，开展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逐

步压减捕捞强度。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

见》，确立了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相关制度框架

和措施体系，进一步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在此渔业管理新政

策背景下，我国将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捕捞渔民

退出捕捞业。

２　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必要性

２．１　新时期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单中心治理

模式下的全能型政府已无法完全适应目前社会

的需要，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促进公众参与，

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时代所趋。公

众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是

实现国家善治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２］。

公共参与理论发展经历了参与式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三个阶段，相关实

践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参与主体和范围不断丰

富，参与途径也在不断扩大。十八届五中全会倡

导的“共享”理念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共

参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参与还

应当与公共治理理论紧密联系。该理论主张治

理主体多元化，认为群体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

务管理可以弥补政府管理和市场作用缺陷。治

理主体多元化即指社会各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或

途径表达诉求和进行参与，包括立法参与、决策

参与和执行参与等多种形式［３］。退捕渔民群体

作为公众的一部分，特别是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进

程中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以多种形式参与渔业监

督管理，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实现与发展，对推动

渔业生态文明建设、稳定民生、促进政府角色转

型以及倡导社会民众自觉地参与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与管理都具有积极意义。

２．２　渔业监督管理的现实需求
渔业监督执法是渔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养护渔业资源的基本

保障［４］。目前我国日益复杂的渔业管理形势以

及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对渔业执法人员无论是

数量还是专业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０１７年，我国捕捞专业从业人员１６７．８３万
人，捕捞机动渔船约 ３９．１４万艘［５］，渔政监督管

理对象数量庞大；我国内陆水域约１７．５万 ｋｍ２，
按照国际法主张管辖的海域约３００万 ｋｍ２［６］，渔
政管理水域范围宽广且环境复杂；再加上捕捞违

法行为相对不集中、流动性大的特点，渔政执法

难度较大，且实际中渔政执法管理职能涉及很多

方面，使得执法人员不足问题十分突出。然而，

依靠增加行政执法人员来提高渔业监督管理能

力已经不符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形势。

一方面，大量国内外实践证明政府机构改革一直

趋向于精减冗员，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管理；另一

方面，根据“钱财衡量价值论”［７］，政府投入成本

与产出效益应当成正相关，如果为满足渔业监督

管理的需要而扩充人员，当非政府人员和政府人

员的身份并不影响相关任务的完成时，非政府人

员的参与成为更优的选择。此外，捕捞生产活动

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流动性和复杂性，退捕渔民

往往比政府执法人员更熟悉捕捞生产活动的实

际情况，如果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可发

挥其专业技能，促进渔政执法力量优化配置。

２．３　安置退捕渔民生计的需要
按照２０１７年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

渔船管控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通知》提

出的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２万
艘、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长江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推算，在２０２０年之
前的短时期内我国将有以十万计的渔民退出捕

捞业。要妥善安置好如此大规模的退捕渔民的

生计问题，不仅需要传统的转业技能培训、退捕

补偿、鼓励自主创业、完善社会保障等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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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８］，还需要创新思路，拓展新的退捕渔民安置

出路。在渔业监督管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不断

上升的情况下，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不失

为一个潜在的安置路径。

３　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可行性

３．１　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为渔

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提供了基础法律依据。

近年来，环境保护立法已经对公共参与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要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同

年环境保护部制定公布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

法》。２０１８年生态环境部又制定公布了《环境影
响评价公共参与办法》。此外，一些地方也对环

境保护领域的公共参与进行了地方立法，例如

《沈阳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河北省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条例》《山西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

法》。这表明公共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治理法

律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向。

在渔业方面，《渔业法》尚未对公共参与渔业

管理作出规定，但《渔业法实施细则》规定了“群

众性护渔管理组织，应当在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依法开展护

渔管理工作”；一些地方立法更是对公众参与渔

业监督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肯定与支持性规定。

如安徽省、山东省、重庆市、天津市以及北京市等

地制定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中，

均有“乡、镇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建立群众性

护渔管理组织或者聘用护渔人员，在区、县（市）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依法开展护渔

管理工作”等类似的规定。

３．２　渔民的意愿与优势
根据模糊多目标决策理论，受认知水平、风

险偏好等影响，迁移就业者对于迁移就业选择的

认知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外出务工收入水平、家

庭环境、个人技能等是影响劳动力就业意愿、迁

移决策和回流的重要影响因素［９１０］。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江豚保护行动网络”鄱阳湖与洞庭湖渔民转

产转业调研报告、上海海洋大学长江水域生态保

护战略研究中心２０１８年洪湖渔民转产转业调研

报告以及相关文献显示：鄱阳湖和洞庭湖６０岁
及以上渔民约占３０．１％，洪湖渔民６０岁以上的
达到３３．９％；广东省约７０％的捕捞渔民在４５岁
及以上［１１］，捕捞渔民老龄化严重；文化水平普遍

不高，鄱阳湖、洞庭湖湖区的渔民以及洪湖渔民

学历大多在小学及以下，分别占 ６２．３％和 ７７．
５％，而青岛和广东省两地近９０％的渔民学历在
初中及以下，低于当地农村教育水平［１２１３］。此

外，调查发现，传统渔民家庭羁绊较重，传统观念

根深蒂固，大部分渔民没有其他的专业技能，这

些使其在迁移就业上更具模糊性，在心理上“排

斥”风险较高的远距离打工或从事陌生工作。如

鄱阳湖与洞庭湖约有４３．３％的渔民没有外出打
工的想法，仅有２８．３％的渔民表示在全面禁捕后
将以“到省外打工”为主要营生选择，且其中部分

是在水产行业工作或渔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就业。

因此，就地转产转业以及从事与渔业专业技能相

关的行业是退捕渔民群体的首要选择。并且随

着社会公众思想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的推动，公

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成为常态，渔民的政治

和生态意识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更有意愿参与环

境和资源的保护。

此外，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具有自身

优势。一是具有专业和实践方面的优势。退捕

渔民大部分都是传统捕捞渔民，水上专业技能

强，对捕捞生产作业和渔业水域情况极其了解，

能够弥补政府执法人员在监督执法方面的某些

不足。二是具有身份与情感认同上的优势。根

据“经典传播理论”，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容易

形成共同心理倾向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最后产

生一致的行为方式［１４］。相对于政府执法人员，退

捕渔民作为渔民群体的一份子，在深入渔民和人

民群众宣传相关国家政策、劝说渔民和人民群众

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稳定退

捕后渔业社区环境上更具优势，并能降低渔政执

法过程中的阻力，与渔民群体达成某种情感上的

共鸣。

３．３　相关实践基础
在国外，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已有较好的

尝试。如巴哈马的埃克苏马群岛陆海公园的管

理就是由非政府组织———在相关议会法案中成

立的巴哈马国民信托组织负责，其管理规章上升

成为国家法律。又如新西兰的保护区是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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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共同管理的模式，公众可直接参与管理，也

可通过日常养护或监督管理层和游客等进行间

接管理［１５］。

在我国，目前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表现为

自组织社区治理下的参与和非政府组织下的参

与两种主要形式［１６］，在保护水域环境、养护水生

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组织社区治理下的参与。这是在政府相

关机构认可或授权下，以社区组织的形式成立志

愿者护渔队或渔民组织，开展巡护，举报违法渔

业行为，劝离违法者并协助渔政执法人员进行执

法活动。如市民自发成立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珍稀鱼类保护协会护渔队，通过岸上蹲点监视和

水上巡护两种方式不定期地巡护三江水域，巡护

设备主要来源于退捕渔民的捕捞装备，社区进行

少量柴油补贴。这种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

巡护志愿者或兼职巡护员参与到资源保护中，但

组织性、稳定性不足，缺乏管理制度，队伍松散，

资金难以保障。

非政府组织管理下的参与。一是通过公益

组织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如在政府的支持下，长

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等机构在江西湖口、湖南岳

阳、安徽安庆等十个地区成立了协助巡护示范

点，组织渔民组成巡护队辅助渔政执法。《关于

举办协助巡护员专业技能培训的通知（水野协

［２０１８］４８号）》显示，巡护员总数达到１００人，巡
护水域面积合计约７１９ｋｍ２。巡护员与当地公益
机构签署合同，接受其管理，并按照合约规定定

期进行水上巡护，填写巡护日志。其主要问题是

资金主要来源于上一级公益机构和社会募捐，专

职巡护员的工资收入偏低且不稳定，福利待遇没

有保障，巡护装备不足且落后。二是通过渔业

“公司”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如重庆江津区，在渔

政的支持下，已经成功转产转业的捕捞渔民刘鸿

成立巡护公司，自费招聘当地想要转产转业的渔

民按照《重庆市江津段义务巡护制度》的规定进

行日常巡护，接受渔政监督。资金大部分来源于

刘鸿个人，当地渔政部门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

方式进行少量补贴。这种形式与自组织社区治

理下的参与相比较，组织性相对较强，但存在资

金来源不可持续、监督管理不规范、缺乏制度化

管理等问题。

４　其他行业领域的可循经验

公众参与监督执法在我国其他行业有着较

长时间的广泛实践，并已经发挥出良好的社会生

态效应，为我国渔业领域的公众参与发展提供了

可借鉴的经验。

４．１　护林人
为养护林业资源，解决林业行政监督执法人

员不足和富余林业劳动力积压问题，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我国就积极推进建立群众护林组织。《森

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组织群众护林。护林

员可以由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委任。”根据《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管理办法》《贵州省护

林员管理规定》《甘肃省草原管护员管理办法》等

对护林员的工作职责、管护范围和面积、聘用与

辞退、待遇和权利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护林员包

括天保护林员（或林管员）、生态护林员、其他护

林员三种形式，由省／县林业部门采取劳动合同
制聘用或采取非劳动关系聘请，由乡／镇林业站
进行管理、考核。

在群众护林组织发展过程中，曾存在政策性

资金不足、管护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人均管护工

作过重、绩效考核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其

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积极加强规范化管理和

制度化建设，采取加大经费投入、提高工资标准

和社会福利、科学制定职责、加强检查和监督力

度、明确绩效考核标准、落实保障制度等措施，推

动了群众护林组织的良性发展，不仅大大缓解了

林业生态文明建设下不断增长的就业和执法压

力，也使其在保护天然林业资源和环境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如：天保第一期工程区 ７４万待转
林业生产者中的２１．４万人转型为护林人，减少
森林资源消耗３．２亿立方米，落实责任管护森林
面积１４．２亿亩［１７］；天保工程二期实施以来芒康

县聘请了４３３３名护林员，落实管护面积８９１．７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３３．９％增加到
２０１５年的３５．９４％［１８］。

４．２　辅协警
在社会治安方面，面对社会治安力量不足的

问题，我国各地公安机关基于“公众参与”理念大

量吸收群众力量作为辅协警加入维护治安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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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协警最多时达 ２００万人以上，主要从事巡逻、
检查、堵截、查缉、维护交通秩序等１４项工作，几
乎涵括了公安机关的全部基层工作［１９］，在缓解在

编警力不足、促进社会治安稳定、降低行政执法

成本、解决部分社会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积极作用［２０］。在辅协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

过政府雇员制、保安制、合同制警和自筹经费制

四种管理模式，存在职责范围不清晰、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监督问责力度不够、管理体制不健全、

制度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知法

犯法现象，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对其存废的争

议。２００４年，国家进行统一整顿，将辅协警减至
１５０万人左右［２１］，同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规定

了统一的职责要求、招录标准、队伍结构及奖惩

标准，完善管理体制，促进职业化发展，逐步将辅

协警队伍引上了良性发展道路，成为一支在辅助

执法、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的重要力量。

５　讨论与建议

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具有必要性和可行

性，契合我国渔业监督的实际需求，有利于解决

退捕渔民谋出路难的群体困境。但现阶段我国

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实践还处于萌芽阶段，其

产生办法、组织建设和管理机制等方面都还没有

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存在参与形式多样、组织

结构松散、资金来源不稳定以及监督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借鉴护林人、辅协警制度化发展的经验

教训［２２２４］，需要在职责权限、人员招录、监督管

理、资金投入、薪酬待遇等重要制约因素方面建

立制度性规范，以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和

可持续发展。

５．１　明确职责范围
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渔民参与渔业监督

管理（以下称为“渔业巡护员”）制度，首先要明确

渔业巡护员的法律地位与职责范围。借鉴护林

人与辅协警的发展经验，渔业巡护员应定位为渔

政辅助人员，其职责是依法在渔政执法人员或相

关行政执法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定期巡护，

发现、制止并向相关部门或渔政执法人员报告相

关违法行为，拍照录像、做好巡护记录，协助调查

处理相关案件，向人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等，在此过程中不能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合法的私人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无权进行行政处

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自做出具有行政

决定性的执法工作。

５．２　建立科学的数量确定标准
为避免人员不足造成待遇与劳动强度的不

匹配或过度扩招造成人员冗杂和资金浪费，需要

建立科学的数量配置标准。建议在渔业巡护员

的配置上以明确事务分工为前提，以合理分配为

原则，基于已有实践情况，根据所在水域面积、退

捕渔民的实际情况以及巡护难易程度等进行合

理分配，不建议按村或水域面积平均分配。

５．３　建立统一的招录标准
目前我国已有的渔业巡护员的招录形式多

样，招录标准不统一。准入机制的“不完善”和

“不均衡”必然造成巡护员素质高低不一，影响巡

护队伍工作效益和整体管理。因此，建议由国家

或地方政府部门根据退捕渔民的总体特征建立

统一的招录标准，对招录主体、招录对象、招录条

件和招录方式进行统一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与补充。

５．４　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渔业巡护员虽然属于执法辅助人员，对其使

用与管理应属于渔政内部事务，应由渔政机构负

责，建立统一规范化管理。借鉴护林员和辅协警

的管理办法，建议在省级／渔政机构内设置独立
统一机构负责全省巡护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在

地、县级渔政机构设立巡护大队和中队，负责其

组建和日常管理。

５．５　重视业务素质培训
鉴于退捕渔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

需要建立全面有效的培训制度：确定录用的渔业

巡护员在正式上岗前应由招录机关集中组织进

行岗前业务培训，尤其是法律知识培训，使其具

有基本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强化在职培训，为建

立一支思想可靠、作风正派、形象优良、职责明

确、素质过硬的巡护队伍，应不间断地进行定期

和不定期的在职培训。

５．６　建立合理的考核奖惩制度
当前的渔业巡护员实践缺乏合理有效的考

核奖惩制度，人员流动性大，不利于队伍发展。

为激发巡护员工作的积极性，提高队伍的稳定

性，可将培训结果和平时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

（工作积极性、有无违法乱纪、巡护的次数、发现

违法行为的次数等）作为考核标准，并建立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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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别、晋升渠道以及适当有效的奖惩机制。

５．７　建立多角度的监督体系
有效的监督管理是渔业巡护员制度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

系。目前相关实践中监督管理形式单一，力度较

小，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为此，建议：在队伍

内部设置纪检小组，与考核制度相配合，形成队

伍内部相互监督机制；在渔政部门中设立专门职

位，对巡护员工作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开展并重

视群众监督，扩展群众参与监督途径；鼓励并促

进多媒体等进行舆论监督，形成多层次的外部监

督机制。

５．８　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招录巡护员

的数量和质量。保障制度包括经费保障、薪酬待

遇保障和福利待遇保障等 ３个方面的内容。渔
业巡护员属于辅助执法人员，其职责的履行是出

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从长远发展来看，除公益基

金和社会募捐之外，部分经费应纳入政府财政预

算，确保稳定的经费来源。在工资标准上，可参

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结合当地渔政人员的收

入水平采取从优标准和浮动工资制相结合的做

法。在福利待遇方面，为落实、完善各种社会保

障和保险制度———可以从地方财政中拨出部分

经费用于给巡护员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等，并建立适当的抚恤金制度，充

分保障巡护员的基本权益，解决渔民转为巡护员

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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